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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信息篇（2018/11/3~2018/11/9） 

略 

 

 

科技项目篇（2018/11/3~2018/11/9） 

国家级 

1、科技部 海关总署关于印发《纳入国家网络管理平台的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 科技部 (2018-11-1) 
内容略。 

2、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发改财金〔2018〕1600 号 (2018-11-9)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的通知》

（国发〔2014〕21 号）、《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1 号)、《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

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加

强和规范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财金〔2017〕1798 号）等有关要求，加强科研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科

研领域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构筑诚实守信的科技创新环境，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科技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编办、中央文明办、中

央网信办、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国资委、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中

科院、社科院、工程院、银保监会、证监会、自然科学基金会、民航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铁路总公司联合签署了《关于

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一、联合惩戒对象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8/201811/t20181102_142549.htm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8/201811/t20181102_142549.htm
https://mp.weixin.qq.com/s/T_1MTFZW0Vi6FeVb04eX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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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惩戒对象为在科研领域存在严重失信行为， 列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相关责任主体， 包括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 及项目的

承担人员、评估人员、评审专家， 科研服务人员和科学技术奖候选人、获奖人、提名人等自然人， 项目承担单位、项目管理专业机构、中介服务机构、

科学技术奖提名单位、全国学会等法人机构。 

二、跨部门联合惩戒措施（摘录） 

1. 一定期限内或终身取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提名（推荐） 资格、院士被提名（推荐） 资格。（实施单位： 中科院、工程院、中国科协） 

2．按程序及时撤销相关荣誉称号， 取消参加评优评先资格。（实施单位：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

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 

3． 失信责任主体是个人的， 依法限制登记为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失信责任主体是机构的， 该机构法定代表人依法限制登记为事业单位法定代表

人。（实施单位： 中央编办） 

4． 暂停审批其新的重大项目申报， 核减、停止拨付或收回政府补贴资金。（实施单位：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 

5． 将失信信息作为加强对境内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或相关人员成为股权激励对象事中事后监管的参考。（实施单位： 国资委、财政部、证

监会） 

6． 强化税收管理， 提高监督检查频次。（实施单位： 税务总局） 

7． 将失信责任主体的失信情况作为纳税信用评价的重要外部参考。（实施单位： 税务总局） 

8． 对严重失信责任主体， 限制其取得认证机构资质； 限制其获得认证证书。（实施单位： 市场监管总局） 

9． 对失信责任主体进出口货物实施严密监管， 在办理相关海关业务时， 加强单证审核、布控查验、加工贸易担保征收、后续稽查或统计监督核查。

（实施单位： 海关总署） 

10． 依法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实施单位： 自然资源部） 

11． 依法限制取得生产许可证。（实施单位： 市场监管总局） 

12． 对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在上市公司或者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的事中事后监管中予以重点关注。（实施单位： 证监会） 

13． 对其依法采取责令改正、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等措施。（实施单位： 公安部、市场监

管总局、中央网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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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合惩戒实施方式 

1. 科技部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定期向签署本备忘录的相关部门提供科研领域联合惩戒对象的相关信息。同时， 在“ 信用中国” 网站、科技

部政府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向社会公布。其他部门和单位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联合奖惩子系统获取科研领域联合惩戒对象信息， 
按照本备忘录约定内容， 依法依规实施惩戒。 

2. 建立惩戒效果定期通报机制， 根据实际情况相关部门可定期将联合惩戒措施的实施情况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联合奖惩子系统反馈至国家发

展改革委和科技部。 

四、联合惩戒动态管理 

科技部对科研领域失信行为责任主体名单进行动态管理， 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定期更新科研领域严重失信行为信息， 相关部门依据相关规

则和程序实施或解除惩戒措施。解除惩戒措施后依程序移除科研领域严重失信行为信息， 但相关记录在电子档案中长期保存。 

北京市 

1、关于组织申报第九批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服务）的通知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18-11-8) 

一、符合京科发〔2014〕622 号文件规定条件的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社会组织的产品、服务均可申请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服务）认定。经

认定的新技术新产品（服务），可享受政府采购和推广应用等政策支持。 

二、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启动新技术新产品（服务）受理工作，企业在线注册截止日为 2018 年 11 月 23 日，纸质材料申报截止日为 2018 年 11 月 27
日（工作日上午 9:00-11:30，下午 2:00-4:30）。 

三、申报材料请交送到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73 号裕惠大厦 C 座一层高新认定受理大厅。联系电话：88828843、88828846 

天津市 

1、关于开展 2018 年度天津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交易项目补助受理工作的通知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11-8) 

根据《天津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交易项目管理办法》（津科规〔2018〕6 号)、《天津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交易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津财规〔2018〕

http://kw.beijing.gov.cn/art/2018/11/8/art_19_74844.html
http://i.tten.cn/news/tzgg/201811/t20181108_1410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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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号）要求，市科委将组织开展 2018 年度天津市科技成果转化交易项目补助工作。补助针对由线上线下技术转移机构促成且经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技术

开发和技术转让项目，补助对象为转化或应用科研机构和高校等单位科技成果的企业、促成交易的技术转移机构及技术经纪人。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交易项目补助对象及标准 

（一）委托或受让企业 

我市企业为委托方或受让方，与国内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进行的、单项交易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交易，按照不超过当期实际

技术交易额 5%的标准，对委托或受让企业进行补助。单个企业本次补助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  

（二）技术转移机构  

1.线下技术转移机构 

技术受让交易。对促成我市企业为委托方或受让方，与国内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完成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交易的机构，按照不超过当期实际技术

交易额 2%的标准对技术转移机构进行补助，单项交易补助金额不超过 20 万元。 

技术出让交易。对促成我市法人单位为出让方的国内技术转让交易的机构，按照不超过当期实际技术交易额 1%的标准对技术转移机构进行补助，单

项交易补助金额不超过 10 万元。 

同一交易的受让、出让补助不可兼得。单个机构本次补助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 

2.线上技术转移机构（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运营中心网上平台）    按照不超过当期实际交易额 0.5%的标准进行补助，单项交易补助金额不超过

5 万元。本次上述补助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 

2、市科委关于预先征集 2018 年天津市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项目的通知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 2018-11-8)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我市科技创新实力快速提升，加快推进我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现启动 2018 年天津市企

业研发投入后补助项目预先征集工作。 

  一、申报条件 

  （一）天津市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二）企业上一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已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http://kxjs.tj.gov.cn/xinwen/tzgg/201811/t20181108_141041.html


盈科瑞·科技信息周报第 42 期 

5 
 

  （三）纳入国家科技统计调查的规模以上工业、特级和一级资质建筑业、大中型重点服务业企业还须按照统计部门要求填报了上一年度研发统计年报

报表。 

  （四）未被列入失信行为记录的企业。 

  二、补助方式及内容 

  以企业上一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向税务部门自行申报的享受税前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数额为补助基数（该数据由税务部门提供），按比例进行补助

（补助比例待定）。 

  对我市智能科技重点企业，企业可按照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天津市给予加快推进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津政办发〔2018〕9 号）规定享

受年度研发费用奖励，不再重复给予补助。 

  前期已经申报“2018 年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项目”的企业，在智能制造专项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项目结果公示之前，可以

申报本补助项目。如果企业获得了智能制造专项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项目支持，本补助项目申报书自动失效。 

广东省、珠海市 

无。 

盈科瑞﹒科技项目中心 

2018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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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信息篇（2018/11/5~2018/11/9） 

国家级 

1、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撤销磺胺索嘧啶片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公告（2018 年第 84 号） 

磺胺索嘧啶片用于治疗敏感细菌及其他敏感病原微生物所致感染，临床使用中发生严重不良反应风险较高，在部分国家已退出市场，目前在我国已

无生产、销售和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相关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对磺胺索嘧啶片进行了综合评价，评价认为该药品在我

国使用风险大于获益，决定撤销其药品批准证明文件。 

目前，持有磺胺索嘧啶片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企业有 1 家，为海南制药厂有限公司（磺胺索嘧啶片，国药准字 H46020591），请该企业做好撤市相

关工作。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1 月 2 日 

2、关于发布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2018 年第 109 号） 

为继承和发扬中医药诊疗特色和优势，完善符合中药特点的技术评价体系，落实《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的相关规定，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现予发布。 

附件 1：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附件 2：《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起草说明 

国家药监局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50/331525.html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331783.html
http://www.nmpa.gov.cn/directory/web/WS04/images/ufq80tKpxre84La9udzA7b7WMjAxOMTqtdoxMDm6xc2ouOa4vbz+MS5kb2M=.doc
http://www.nmpa.gov.cn/directory/web/WS04/images/ufq80tKpxre84La9udzA7b7WMjAxOMTqtdoxMDm6xc2ouOa4vbz+Mi5kb2M=.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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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 日 

3、国家药典委员会关于药品生产企业建议修订国家药品标准有关事宜的通知 

为发挥药品（药用辅料）企业在标准制修订工作中的积极作用，明确企业向国家药典委提交国家药品标准修订建议的程序及要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本通知所指的国家药品标准包括：中国药典收载的药品（药用辅料）标准；原卫生部部颁标准中收载的药品标准；国家药典委员会审定的局颁药

品标准。 

属于注册补充申请范畴的，应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程序办理，不在本通知范围内。 

二、可提交本通知所指的国家药品标准修订建议的（以下简称建议方），仅限该药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该原料或药用辅料生产企

业。 

三、建议方可将书面建议函及有关资料（见附件）寄送我委，并加盖本单位公章。我委将按有关工作程序予以办理。邮寄资料请自行备份，不予退回。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18 年 11 月 7 日 

4、关于修订蒲地蓝消炎片（胶囊）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的公告（2018 年第 82 号） 

根据监测评价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蒲地蓝消炎片（胶囊）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进行修订。 

附件 1：蒲地蓝消炎片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 

附件 2：蒲地蓝消炎胶囊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 

国家药监局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6da1e560166ed4097b81d12?a=GZWJ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1790.html
http://www.nmpa.gov.cn/directory/web/WS04/images/ufq80tKpxre84La9udzA7b7WMjAxOMTqtdo4MrrFuau45ri9vP4xLmRvYw==.doc
http://www.nmpa.gov.cn/directory/web/WS04/images/ufq80tKpxre84La9udzA7b7WMjAxOMTqtdo4MrrFuau45ri9vP4yLmRvYw==.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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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 日 

5、关于优化优先审评申请审核工作程序的通知 

为进一步提高审核优先审评申请的效率，即日起我中心对申请人提出的优先审评申请采取即到即审方式组织专家进行审核，确定优先审评的品种。同

时，对拟纳入优先审评的品种不再按批对外发布公示征求意见，调整为在我中心网站“拟优先审评品种公示”栏目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公示期 5 日，欢

迎社会各界加强监督。 

现有按程序组织专家审核后拟纳入优先审评的 17 个品种向社会公示，请社会各界在“拟优先审评品种公示”栏目下查阅，如有异议请及时提出。 

药品审评中心                                                                                                                                         
2018 年 11 月 7 日 

6、关于发布双相障碍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2018 年第 115 号） 

为指导和规范双相障碍治疗药物临床试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双相障碍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现予发布。 

附件：双相障碍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1 月 6 日 

7、关于发布抗精神病药物的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2018 年第 114 号） 

为指导和规范抗精神病药物临床试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抗精神病药物的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现予发布。 

附件：抗精神病药物的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国家药监局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754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331865.html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331865.html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331864.html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3318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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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6 日 

8、关于开放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报告填报系统的公告 

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注册申请情况的公告》（2018 年第 86 号）要求，自即日起，核查中心将对公告所涉及品

种的药品注册申请人开放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报告填报系统。请各药品注册申请人自 2018 年 11 月 9 日 -11 月 22 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

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网站 www.cfdi.org.cn ，在公众服务区域选择“网上办事”中的“在线填报”，点击“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报告填报”（或直接访问网

址：http://218.240.145.204:9082/esa/login_scqy.jsp）进行填报。逾期不报，核查中心将不安排现场核查。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暂） 

2018 年 11 月 9 日 

9、关于修订祖师麻注射液说明书的公告（2018 年第 85 号）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祖师麻注射液说明书增加警示语，并对【不良反应】、【禁忌】

和【注意事项】项进行修订。 

附件：祖师麻注射液说明书修订要求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1 月 2 日 

10、图解政策：关于修订含可待因感冒药说明书的公告（2018 年第 63 号） 

http://www.cfdi.org.cn/resource/news/10981.html
http://218.240.145.204:9082/esa/login_scqy.jsp%EF%BC%89%E8%BF%9B%E8%A1%8C%E5%A1%AB%E6%8A%A5%E3%80%82%E9%80%BE%E6%9C%9F%E4%B8%8D%E6%8A%A5%EF%BC%8C%E6%A0%B8%E6%9F%A5%E4%B8%AD%E5%BF%83%E5%B0%86%E4%B8%8D%E5%AE%89%E6%8E%92%E7%8E%B0%E5%9C%BA%E6%A0%B8%E6%9F%A5%E3%80%82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1889.html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1889.html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19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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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含可待因感冒药说明书【禁忌】【儿童用药】项进行修订。 

地方级 

1、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 2018 年进口药品专项监督抽检工作的通知 

市食品药品稽查总队、市药品检验所，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本市进口药品上市后质量监督，落实《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进口化学药品通关检验有关事项的公告》（2018 年第 12 号）的有关要求，

依据《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安全监测工作办法》，市局决定开展进口药品专项监督抽检工作。现就有

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抽检对象  

经北京口岸报验通关的进口化学药品（不含首次在中国销售的化学药品）。重点抽取 2018 年 4 月 26 日起已完成进口备案通关放行的化学制剂，以

注册地为北京的药品进口单位为主。 

 

 

http://syj.beijing.gov.cn/bjfda/zwgk29/gzdt14/tzgg/tz/704227/index.html

